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校准服务项目
比 选 文 件

  比 选 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环境监测站 

  代理机构：宁夏易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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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选公告
宁夏易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环境监测站的委托，就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校准服务项目采用比选方式进行招标。具体事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校准服务项目
二、采购编号：ZC-YC-2026009
三、采购内容：

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校准服务项目（具体采购内容及要求详见比选文件）
采购预算：80000.00元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五、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如投标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
（2）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可不提供，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提供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4）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5）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6）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供资格承诺函）；

（7）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机构颁发的计量授权证书，授权证书附件须包含此次项目所检定/校准的内容；
（8）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响应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以下任一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提供信用查询记录），实际查询结果以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于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注：（3）（4）（5）（6）条款投标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供应商比选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026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3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0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下同），将供应商资格要求中的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至邮箱（405355554@qq.com）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后领取比选文件电子版。

八、接受比选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和地点
1．比选响应文件递交开始时间：2026年3月4日下午15时00分
2．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2026年3月4日下午15时00分

3．比选地点：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D区41号楼二层

递交比选文件时现场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法人直接参与比选可不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但需提供法人身份证明文件）。
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将被拒收，在规定时间内所提交的文件不符合要求的也将被拒收。
九、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招标公告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官方网站（http://ningdong.nx.gov.cn）上发布。
十、联系方式 
比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环境监测站
地  址：宁夏银川市宁东镇
联系人：温雪山
联系电话：0951-5918606
招标代理机构: 宁夏易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D区41号楼二层
联系人：潘洋 
电  话：0951-8934925
2026年2月28日

第二章 比选须知
1、比选须知前附表

	条款
	要求

	项目名称
	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校准服务项目

	联系方式
	比选人名称：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环境监测站  

联 系 人：温雪山
联系电话：0951-5918606

	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如投标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
（2）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可不提供，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提供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4）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5）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6）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供资格承诺函）；
（7）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机构颁发的计量授权证书，授权证书附件须包含此次项目所检定的内容；

（8）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响应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以下任一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提供信用查询记录），实际查询结果以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于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

	报价要求
	需提供相关服务费报价单，为保障投标单位权益，请合理计算相关费用，低于工作成本带来的损失将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

2、应选单位应按清单所列项目及顺序进行分项报价,报价人不计费用的项目应列项目，并在有关费用栏内填写“无”（所有漏项均视为报价人无偿赠送）; 

3、应选单位应确保包干单价、单项报价、报价项目明细及总报价前后计算结果一致性及准确性。如大小写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报价前后不一致，以最后总报价结果为准，并对分项报价及包干单价进行修正;

4、如果应选单位不提供详细分项报价，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本比选文件;

5、各项报价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填写金额。

	应选有效期
	提交应选文件截止之日起90自然日（日历日）。

	比选时间、地点
	1、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4日下午15时00分（北京时间）；

2、应选文件递交地点：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D区41号楼二层  

3、应选要求：应选单位的授权委托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应选文件参加应选。

	文件封装
	1、应选文件份数：正本一份，副本叁份；

2、应选文件采取密封包装。封皮上应注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密封袋应完整无损，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印章（或签字）。

	比选办法
	详见第三章

	分包
	不允许

	代理费
	本项目由中选单位支付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为中标金额的1.5%，领取中选通知书前一次性缴纳。

	评委组成
	共3人，由专家库随机抽取。


2、比选须知正文

2.1 应选文件编制要求

应选单位认真阅读比选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比选文件的要求提供应选文件，并保证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

2.1.1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内容，对投标人及其投标货物的资格进行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评标。

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2.2 应选文件构成

详见：第六章应选文件格式要求

2.3 应选文件格式

2.3.1应选单位应按本比选文件第五章提供的格式编写其应选文件，应选单位不得缺少或留空任何比选文件要求填写的表格或提交的资料，

2.3.2应选单位应将应选文件按本比选文件第五章提供的顺序编排、并应编制目录、逐页标注连续页码，装订成册。

2.4 比选报价

2.4.1应选单位应在分项报价表上标明拟提供服务的单价（如适用）和总价。

2.4.2分项报价表上的价格应按下列方式分开填写：

检定服务费、税金及为完成本项目的其他全部相关服务费用

2.4.3 应选单位对每种服务只允许有一个报价，比选人不接受有任何选择的报价。

2.5 报价货币

应选单位提供的服务一律用人民币报价。

2.6在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

2.6.1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2.6.2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2.6.3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2.6.4 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2.6.5 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2.6.6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

2.7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2.7.1未按照比选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2.7.2未满足响应文件中的实质性要求；

2.7.3属于串通投标，或者依法被视为串通投标；

2.7.4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2.7.5属于比选文件规定的其他响应无效情形；

2.7.7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比选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第三章 比选办法及标准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进行评标工作，比选人或者代理机构负责评标的组织工作。工作程序如下：

一、评标准备工作，由比选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

1.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比选人代表授权函；

2.宣布评标纪律，集中保管通讯工具；

3.公布应选人名单，告知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

4.组织评标委员会推选评标组长，比选人代表不得担任组长；

5.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要求介绍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律、招标文件。

二、符合性审查工作

评标委员会开展符合性审查。符合性审查是指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商务和技术角度对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

1.要求应选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无（如有）；

2.依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应选人名称及审查情况

	
	
	
	
	
	

	1
	符合性评审标准
	应选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投标报价
	禁止超过采购预算
	
	
	

	
	
	合同履行期限
	符合招标文件指定要求
	
	
	

	
	
	应选有效期
	提交应选文件截止之日起90自然日（日历日）
	
	
	

	
	
	其他响应性内容
	比选文件要求的其他响应性内容
	
	
	

	结论
	
	
	


本项目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审打分，以评审得分从高到低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每位成员独立对每个有效应选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应选人的得分，计算得分平均值，以平均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按排序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三、比选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核对评标结果

四、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或者根据比选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五、评审标准中应考虑下列因素

中标候选人并列时的处理方式 

采用综合评标法，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与投标报价均相同的处理方式：随机抽取。
六、评标标准

	序号
	评审项目
	标准分
	评分标准

	1
	价格部分

（15分）
	投标报价（15分）
	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投标报价最低的为比选基准价，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比选报价得分=(比选基准价/比选最后投标报价)×15，最低投标报价得15分。计算结果保留2位小数。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
	商务部分（20分）
	拟投入人员

（15分）
	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任人具备国家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得4分，其它不得分。

主要实施检测人员配备稳定合理，职责分工明确，满足项目实际需要：

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组成员具有一级计量师资格证的，每提供一证得2分，最多得6分，未提供不得分； 

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组成员具有二级计量师资格证的，每提供一证得1分，最多得5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须提供上述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以及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前3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在投标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文件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类似业绩

（5分）
	供应商提供的 2023年 1 月 1 日起（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准）至今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提供1份合格业绩的，得1分，最高5分。

注：1、须在投标文件提供项目中标通知书或采购合同复印件，未按要求提供或所提供材料模糊不清不予认定。
2、投标企业应确保投标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证明资料，中标无效，且供应商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技术部分（65分）
	检测服务方案（20分）
	投标供应商应自行拟定项目检测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团队、工作制度、与采购人工作对接方案、检测方案、进度安排、检测结果质量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等方面。

检测服务方案包含上述模块的得10分；以此为基础，检测服务方案中每有一项模块拓展或针对上述模块每有一项深化、细化的或提供经评审专家认可合理化建议的加 1 分，加至标准分为止；检测服务方案包括上述模块，每有一项表述不准确或不清晰或明显性错误的减 1 分；每有一项模块丢失的减 3 分，减完为止。

	
	
	质量保证方案与措施(20分)
	投标供应商应自行拟定质量保证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质量保证方案、周期保证、证书及时率保证、实验室设备的质控检测及服务方案、代送检服务保证）等，对供应商提交的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提供相关方案包含上述模块的得 10 分，以此为基础，方案每有一项模块进行了深化量化或模块拓展或提出经评审专家认可的合理化建议的加 1分，加至标准分为止；上述方案模块描述不充分或可行性不高的每出现一项减 1 分，每丢失一个模块的减 3 分，减完为止。

	
	
	售后服务方案（15分）
	投标供应商需结合项目的实际特点来制定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售后服务承诺、售后服务体系、售后服务内容、问题解决方案、售后服务响应及时程度、设备复检、遇到项目紧急状况提出应急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审： 

1、售后服务内容：

售后服务承诺、售后服务体系、售后服务内容、问题解决方案应做到内容详细、丰富，思路清晰可实施性高，高度贴合项目需求的得5分；方案内容相比之下有欠缺，但可以满足项目需求的，得3分；与项目需求有较大差距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 

2、售后服务期限：

售后服务响应及时程度应做到内容明确、售后服务响应及时且承诺响应时限的，售后服务承诺高度贴合项目需求的得5分；方案内容相比之下有欠缺，但可以满足项目需求的得3分；与项目需求有较大差距的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3、售后服务团队：

有服务团队，明确项目服务人员并提供人员信息、联系电话，现场服务措施，遇到项目紧急状况提出应急措施等，完全符合项目需求的得5分；有服务团队，只明确项目技术支持人员、联系电话，符合项目基本的得3分；有服务团队，没有明确项目技术支持人员、联系电话、现场服务措施等，基本符合项目需求的得1分；

4、未提供售后服务团队不得分。

	
	
	履约能力与保证措施

（10分）
	投标人根据需求制定履约能力与保证措施，评委综合评价打分：
（1）履约能力与保证措施内容完整、科学合理，有针对本项目的具体描述和方案，措施得当，非常细致、全面，履约能力能够完全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得10分；

（2）履约能力与保证措施内容完整，但是缺乏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具体描述，有相关的保证措施，但缺乏相关证明的，得8分；

（3）履约能力与保证措施内容不完整，缺乏针对性，制定的保证措施不完善、不全面、不细致的，得5分；

（4）履约能力与保证措施内容不合理，无针对性，没有制定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关的保证措施和方案，得2分。

（5）未提供不得分。


七、未尽事宜由评审委员会集体商议决定。

第四章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附件1     2026年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计划表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1
	法国PONSEL pH计
	ODEON Multy 8340
	SN-0DEOA-4451

	2
	梅特勒-托利多SevenCompac pH计
	S220-uMix
	B927915408

	3
	便携式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测量仪
	EXPEC 3200
	626P21B0009

	4
	安捷伦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安捷伦ICP-MS 7900
	SG21333144

	5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246A
	1201416

	6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246A
	1611515

	7
	万分之一天平
	BSA124S
	33690253

	8
	十万分之一天平
	CAP225D
	33404613

	9
	Precisa分析天平
	XB-120A
	0500621

	10
	电子天平
	YP1002
	14002886

	11
	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RG-AWS10A
	RGAWS10117

	12
	上海树立水浴锅
	双列六孔
	A19050389

	13
	上海树立水浴锅
	双列六孔
	NDYQ-042

	14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510
	113IIC15040046

	15
	连华COD测定仪
	5B-3C（V8）
	15B3C831122

	16
	普析可见分光光度计
	T6新悦
	25-1610-01-0438

	17
	普析可见分光光度计
	T6新悦
	25-1610-01-0438

	18
	离子计
	PXSJ-216FS
	621421NB425010165

	19
	生化培养箱
	SPX-50B
	230410-W

	20
	箱式电阻炉
	2.5-10 D
	201206629

	21
	百灵达余氯测定仪
	RW7
	07111190045

	22
	智能双温区消解器（温度部分）
	5B-1B(V8)
	15B1B802120

	23
	样品全自动消解及前处理系统（温度部分）
	DEENA Ⅱ
	020049

	24
	浊度仪
	2100Q
	13110C029534

	25
	全自动紫外测油仪
	OIL520A
	164IC36070006

	26
	普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U-1901
	21-1901-01-0434

	27
	BOD培养箱(温度)
	SPX-250
	230410-W

	28
	水浴锅
	HH-8
	C615

	29
	化学需氧量（COD）快速测定仪
	5B-3C（V8）
	24B3C83MA078

	30
	智能多参数消解仪（温度部分）
	LH-A116
	24BA116B617

	31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33
	933-15031223

	32
	洁净工作台
	SW-CJ-2D
	23032302

	33
	离心机
	TGL-16WS
	2017102765

	34-1
	紫外烟气分析仪

（传感器：O2、SO2、NO、CO）
	MH3200A
	VA1453240201

	34-2
	紫外烟气分析仪

（NO2）
	MH3200A
	VA1453240201

	35-1
	紫外烟气分析仪

（传感器：O2、SO2、NO、CO）
	MH3200A
	VA1454240201

	35-2
	紫外烟气分析仪

（NO2）
	MH3200A
	VA1454240201

	36-1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NO2）
	ZR-3260D
	3260D18094877

	36-2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温压流）
	ZR-3260D
	3260D18094877

	36-3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传感器：O2、SO2、NO、CO）
	ZR-3260D
	3260D18094877

	37-1
	便携式红外烟气综合分析仪（NO2）
	ZR-3220
	322018100343

	37-2
	便携式红外烟气综合分析仪（温压流）
	ZR-3220
	322018100343

	37-3
	便携式红外烟气综合分析仪（传感器：O2、SO2、NO、CO）
	ZR-3220
	322018100343

	38
	烟气烟尘颗粒物浓度测试仪（22代）
	MH3300
	3300220083231218

	39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温压流）
	ZR-3260D
	3260D18084115

	40
	立式高压蒸汽灭菌器
	DGL-50B
	23040112

	41
	高压灭菌锅
	YXQ-LS-50G
	2015-B5575

	42
	透射式烟度计
	Gasboard-5000
	211103100006

	43
	透射式烟度计
	Gasboard-6000
	1010721010

	44
	振动转速分析仪（温湿度）
	Gasboard-8301
	RY1010721010

	45
	振动转速分析仪
	Gasboard-8220
	RY1010721010

	46
	空盒气压表
	DYM3
	5219

	47
	便携式风速风向仪
	FYF-1
	1601203

	48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
	EXPEC 3100
	612P21A004F

	49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
	62029

	50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
	57831

	51
	声校准器
	AWA6221B
	2005834

	52
	林格曼测烟望远镜
	QT203A
	678

	53
	林格曼测烟望远镜
	QT203A
	679

	54
	便携式气体、粉尘、烟尘采样仪综合校准装置
	崂应7040
	12030018

	55
	pH(酸度)计
	HI98194
	06260026101

	56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44968

	57-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4501

	57-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4501

	58-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48880

	58-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48880

	59-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5083

	59-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5083

	60-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48560

	60-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48560

	61-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3786

	61-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3786

	62-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97313

	62-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97313

	63-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29763

	63-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02429763

	64-1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TSP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4828

	64-2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大气部分）
	崂应2050型
	Q31154828


	附件2    2026年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清单

	序号
	耗材名称
	耗材型号
	耗材编号
	数量

	
	
	
	
	

	1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1
	1

	2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2
	1

	3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3
	1

	4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4
	1

	5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5
	1

	6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6
	1

	7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7
	1

	8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8
	1

	9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09
	1

	10
	数显温湿度计
	E-18
	WSDJ-10
	1

	11
	温湿度计
	WS2080B
	1-021/12
	1

	12
	温湿度计
	WS2080B
	3-022/6
	1

	13
	温湿度计
	WS2080B
	8-122/14
	1

	14
	温湿度计
	WS-A1
	1-020/1
	1

	15
	温湿度计
	WS-A1
	8-121/9
	1

	16
	温湿度计
	WS-A1
	8-122/11
	1

	17
	温湿度计
	WS-A1
	8-123/5
	1

	18
	温湿度计
	WS-A2
	3-020/8
	1

	19
	温湿度计
	WS-A2
	3-021/3
	1

	20
	温湿度计
	WS-A2
	3-284/17
	1

	21
	温湿度计
	WS-A2
	3-285/10
	1

	22
	温湿度计
	WS-A2
	3-286/18
	1

	23
	温湿度计
	WS-A2
	3-287/15
	1

	24
	温湿度计
	WS-A2
	3-288/16
	1

	25
	温湿度计
	WS-A2
	3-289/4
	1

	26
	温湿度计
	WS-A2
	3-291/13
	1

	27
	温湿度计
	WS-A2
	3-292/2
	1

	28
	温湿度计
	WS-A2
	3-293/7
	1

	29
	标准检验筛
	10目
	/
	2

	30
	标准检验筛
	20目
	/
	2

	31
	标准检验筛
	100目
	/
	2

	32
	比色管
	10 mL
	/
	30

	33
	比色管
	25 mL
	/
	30

	34
	比色管
	50 mL
	/
	30

	35
	比色管
	100 mL
	/
	30

	36
	移液枪
	10-100 uL
	/
	4

	37
	移液枪
	100-1000 uL
	/
	4

	38
	移液枪
	1000-5000 uL
	/
	4

	39
	移液枪
	1-10 mL
	/
	4

	40
	容量瓶
	20 mL
	/
	20

	41
	容量瓶
	50 mL
	/
	20

	42
	容量瓶
	100 mL
	/
	20

	43
	容量瓶
	200 mL
	/
	20

	44
	容量瓶
	250 mL
	/
	20

	45
	容量瓶
	500 mL
	/
	20

	46
	容量瓶
	1000 mL
	/
	20

	47
	量筒
	10 mL
	/
	20

	48
	量筒
	25 mL
	/
	20

	49
	量筒
	50 mL
	/
	20

	50
	量筒
	100 mL
	/
	20

	51
	量筒
	500 mL
	/
	20

	52
	移液管
	1 mL
	/
	20

	53
	移液管
	2 mL
	/
	20

	54
	移液管
	5 mL
	/
	20

	55
	移液管
	10 mL
	/
	20

	56
	移液管
	15 mL
	/
	20

	57
	移液管
	20 mL
	/
	20

	58
	大肚移液管
	10 mL
	/
	20

	59
	大肚移液管
	20 mL
	/
	20

	60
	大肚移液管
	25 mL
	/
	20

	61
	大肚移液管
	50 mL
	/
	20

	62
	酸式滴定管
	25 mL
	/
	3

	63
	酸式滴定管
	50 mL
	/
	3


服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

2、服务时间：签订合同后，按照采购人计量器具的有效期，服务单位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进行服务，并在现场服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计量检定/校准证书（耗材必须出具检定证书）；  
3、服务单位在执行技术服务过程中不得影响采购人使用； 
4、针对需要送检到服务单位实验室进行计量检定/校准/检测的仪器设备，服务单位应派人到采购人使用科室进行现场拆卸并收件，在完成计量服务工作后，派人送还至相应科室并进行安装。 

第五章 合同格式
委托方（甲方）：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  ：                                            

受托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技术服务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一、技术服务事项：

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玻璃器皿等耗材检定校准服务项目。

二、技术服务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费用结算
经双方谈判协商，最终结算以甲方实际委托项目和实际发生数量为准。

协议期满前，甲方应结清服务费用，如甲方未在协议期满前缴清服务费用，则视为违约。

四、双方确定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指定联系人    （电话：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联系人     （电话：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负责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联络、协调等工作，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

甲方享有以下特殊服务：1、代送代检，甲方需送往区外溯源的仪器，受托方须代为办理；2、邮寄业务，受托方全权代理受理甲方邮寄到受托方仪器或样品的送检、寄回等相关工作；3、上门服务，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受托方须上门接送检验检测仪器、样品；4、优先办理取样、取报告、结算等业务；5、实验室仪器设备共享；6、可免费申请技术咨询及指导工作。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l、甲方可以在法定工作日向乙方申请服务项目，遇乙方特殊情况除外。

2、在申请服务时，甲方应以书面方式完整、准确地提供服务要求及所需的技术信息，作为双方验收和结算费用的依据。且甲方有义务如实告知乙方委托服务存在的瑕疵、注意事项和安全隐患。

3、甲方负责人应有效控制本合同的有效范围，由于甲方管理失控导致不合理使用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欠费由甲方承担所有责任。

4、甲方应当尊重乙方的工作政策，维护乙方正常的工作秩序，并有权对乙方服务的廉政行为予以监督，有权要求乙方对甲方所有权和商业秘密予以保护。

六、乙方权利和义务

l、乙方有义务配备有资质的工作人员和相应的仪器设备，依据相应的规程、规范、标准和程序开展委托服务业务。

2、乙方有责任和义务接受甲方的服务申请，并按照甲方填写的委托单中所约定的服务内容，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服务，并在规定的工作日内输出服务结果，除非不可抗力或技术原因，否则乙方不得拒绝甲方的申请。

3、乙方高度重视甲方告知的产品状态和安全操作须知，同时保留对送检样品和附(配)件做进一步检查的权利。

4、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送检的样品，由于乙方的责任所造成的丢失或损坏，则应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在检测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造成甲方样品损坏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对不能保证安全或不能确定技术需求时，乙方有权暂停工作或返回任务。

5、乙方确认甲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没有按乙方结款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纳己经产生的费用时，乙方有权随时停止后续服务并停止向甲方发放己经完检样品的证书、报告，且不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和责任，本条包含甲方接受第三方委托代理送检产品所产生的检测费用。

6、前款情况发生后，乙方保留追偿甲方所欠乙方全部欠款的权利。 

7、乙方在确认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的要求出示本合同的原件或者加盖公章的授权识别附件的复印件和原委托单时，有权停止发放各类证书、报告。

8、除非甲方有特殊说明，通常情况下乙方使用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和产品标准进行检定/校准/检测，保证结果溯源性和有效性。

9、乙方应当保护甲方的专利权、所有权以及商业机密。 

10、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和职责范围的各种要求。

八 、其他条款

1、送检样品在检测中发生损坏时双方应当查找分析原因，对尚不确定损坏原因的应由双方协商组成专家组对损坏原因进行评审。定损活动和赔偿额在本协议框架下另外商议，不影响本协议各项条款的正常执行。

2、双方代表的更换、机构迁址、名称或账号的变更，均不影响本合同的有效性。

3、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4、本协议一式陆份，其中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叁份，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名称：(盖章)                         乙方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最终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合同条款为准。

第六章 应选文件格式要求
（封  面）
应 选 文  件

项目名称:                                       

应选人：（盖章）     

   年   月   日

一、投标函

致：（比选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本人，以下统称我方）自愿参加              （项目名称和招标编号）的投标,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授权  (姓名和职务)代表我方           （投标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

二、我方愿意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比选人提供所需的服务，我方所投总投标价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

三、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比选文件，包括所有补充通知（如有），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误解的权利。

四、我方愿意按照比选文件的要求，提供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所有文件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五、一旦我方被确定为中标供应商，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字生效后按照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并交付比选人验收。 

应选人：



     

（盖公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邮编：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二、应选一览表
	项目名称
	

	响应价格
	    

	合同履行期限
	

	投标有效期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     自然日 （日历日）

	备  注
	响应价格为供应商考虑各种因素（含折扣、优惠等）的最终报价。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应选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三、分项报价表格式

	序号
	项目
	单价（元）
	总 价（元）

	1
	
	
	

	2
	
	
	

	3
	
	
	

	4
	
	
	

	合计
	


注：如未计相关项可在空白处填写“无”，也可根据实际需求修改。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应选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四、技术规格偏离表格式

	序号
	服务名称
	比选文件技术规格条款
	比选文件技术规格响应
	偏离情况
	说明

	
	
	
	
	
	

	
	
	
	
	
	

	
	
	
	
	
	

	
	
	
	
	
	

	
	
	
	
	
	

	
	
	
	
	
	


注：无偏离则填写“无”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应选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五、商务条款偏离表格式

	序号
	比选文件

条目号
	比选文件

商务条款
	应选文件

商务条款
	偏离
	说明

	
	
	
	
	
	

	
	
	
	
	
	

	
	
	
	
	
	

	
	
	
	
	
	


注：无偏离则填写“无”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应选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六、资格证明文件格式

（一）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二）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本授权书声明：           （供应商名称）的       （法人代表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方就        （采购项目名称）购项目投标活动的合法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应选单位名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                                 

传真：                                       

电话：                                         
（附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1、自然人投标的或法定代表人投标的无需提供。

2、此模板不得更改。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书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或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在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标段）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 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应选单位名称：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说明：应选单位名称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应选单位名称承诺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承诺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书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 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
	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或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在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标段）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 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应选单位名称：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五）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和税收的承诺书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 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或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在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标段）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和税收的良好记录。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应选单位名称：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说明：应选单位名称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应选单位名称承诺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和税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承诺书）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书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或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在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标段）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承诺如下：

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的要求。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 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应选单位名称：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说明：应选单位名称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申请人承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承诺书）

七、技术方案文件格式

投标人自拟格式

八、其他资料

（应选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相关资料）

